益阳市医疗保障局2024年涉企柔性执法事项清单
不予处罚事项清单

	序号
	行政处罚事项
	实施机关
	不予处罚适用条件
	法律依据
	备注

	1
	对用人单位不办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登记、未按规定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以及伪造、变造登记证明的处罚
	医保行政部门
	1.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2.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3.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时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4.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；

5.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政处罚（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、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，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）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；
6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不予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，《社会保险法》第84条，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，《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35号），《湖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办法》（湘医保发〔2024〕14号）
	

	2
	对定点医药机构违反管理制度进行处罚
	医保行政部门
	1.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2.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3.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时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4.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；

5.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政处罚（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、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，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）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；
6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不予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，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39条，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，《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35号），《湖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办法》（湘医保发〔2024〕14号）
	

	3
	对纳入医疗保障范围的医药价格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
	医保行政部门
	1.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2.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3.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时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4.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；

5.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政处罚（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、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，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）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；
6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不予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33条、34条，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，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，《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35号），《湖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办法》（湘医保发〔2024〕14号）
	


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事项清单

	序号
	行政处罚事项
	实施机关
	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适用条件
	法律依据
	备注

	1
	对用人单位不办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登记、未按规定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以及伪造、变造登记证明的处罚
	医保行政部门
	1.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2.主动消除或减轻基金使用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3.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4.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基金使用违法行为的关键线索或证据，并经查证属实的；

5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、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；

6.主动投案向行政机关如实交代违法行为的；

7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，《社会保险法》第84条，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，《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35号），《湖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办法》（湘医保发〔2024〕14号）
	

	2
	对定点医药机构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，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进行处罚
	医保行政部门
	1.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2.主动消除或减轻基金使用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3.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4.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基金使用违法行为的关键线索或证据，并经查证属实的；

5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、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；

6.主动投案向行政机关如实交代违法行为的；

7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，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38条，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，《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35号），《湖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办法》（湘医保发〔2024〕14号）
	

	3
	对定点医药机构违反管理制度进行处罚
	医保行政部门
	1.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2.主动消除或减轻基金使用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3.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4.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基金使用违法行为的关键线索或证据，并经查证属实的；

5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、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；

6.主动投案向行政机关如实交代违法行为的；

7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，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39条，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，《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35号），《湖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办法》（湘医保发〔2024〕14号）
	

	4
	对纳入医疗保障范围的医药价格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
	医保行政部门
	1.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2.主动消除或减轻基金使用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3.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4.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基金使用违法行为的关键线索或证据，并经查证属实的；

5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、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；

6.主动投案向行政机关如实交代违法行为的；

7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33条、34条，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，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，《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35号），《湖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办法》（湘医保发〔2024〕14号）
	


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事项清单

	序号
	行政处罚事项
	实施机关
	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适用条件
	法律依据
	备注

	1
	对用人单位不办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登记、未按规定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以及伪造、变造登记证明的处罚
	医保行政部门
	1.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；

2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，《社会保险法》第84条，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，《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35号），《湖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办法》（湘医保发〔2024〕14号）
	

	2
	对定点医药机构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，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进行处罚
	医保行政部门
	1.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；

2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，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38条，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，《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35号），《湖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办法》（湘医保发〔2024〕14号）
	

	3
	对定点医药机构违反管理制度进行处罚
	医保行政部门
	1.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；

2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，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39条，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，《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35号），《湖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办法》（湘医保发〔2024〕14号）
	

	4
	对纳入医疗保障范围的医药价格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
	医保行政部门
	1.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；

2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33条、34条，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，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，《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35号），《湖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办法》（湘医保发〔2024〕14号）
	


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

	序号
	行政强制事项
	实施机关
	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条件
	法律依据
	备注

	1
	对可能被转移、隐匿或者灭失的医疗保险基金相关资料进行封存
	医保行政部门
	无
	无
	












